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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 发展订单农业是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, 建设新农村的重要途径。订单农业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制约束机制 , 违约现象比较普遍 , 严
重影响了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和新农村建设步伐。完善订单农业中的法律约束机制 , 建立实行订单农业法律约束机制的有效平台 , 是
订单农业走出窘境的最佳途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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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订单农业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内容。发展订单农

业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措施, 对促进农村生产发展、生活富

裕具有重大意义。然而, 近些年订单农业出现了一些不和

谐、不诚信的现象, 严重影响了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和新农村

建设。认真分析订单农业的运行现状, 依法规范订单农业运

行的法律机制, 才能促进订单农业规范、持续、健康的发展。

1  我国订单农业的现状

1 .1 订单内容不规范 , 履约率不高  目前, 我国农业订单兑

现率不高是不争的事实。据南通市有关部门调查, 全市农业

订单履约率仅59 %[ 1] 。广西农业厅对部分地区签订的近9

亿元农业订单进行的抽样调查, 兑现率仅为30 % 左右[ 2] 。不

少订单合同内容不详细、程序不完善、运作不规范, 特别是对

农产品的品种、规格、数量、质量和各自应承担的风险、责任

以及权利含糊, 签约内容缺乏可行性、科学性、规范性、合法

性, 不少订单甚至连草签合同都算不上, 法律约束力不强。

由于签约方并没有对订单的严肃性加以重视, 从而在主观上

导致农业订单的履约率不高。

1 .2 订单主体不完备, 带动力不强  订单农业的主要运作

模式是“公司+ 农户”或“公司+ 基地+ 农户”。订单主体是

订单的两个方面, 一方是签约的农民, 另一方是龙头企业。

由于我国农民经营处于分散状态, 农户个体的影响力有限 ,

要联合起来又需要过高的组织成本, 这就导致农民专业合作

组织发展滞后, 带动力较弱。而我国龙头企业规模化程度不

高、抗风险能力不强。以荆州市为例,2006 年 , 全市共有市级

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28 家 , 年销售收入过5 亿元的企

业仅2 家, 大部分企业销售收入在1 亿元以下。当市场价格

波动时, 多数龙头企业没有能力履行合同, 导致订单的失效。

如果不能以市场主体的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, 对农民就缺少

约束力 , 就难以真正形成产业化。

1 .3 农业信息不发达, 参照性不高  目前农村信息化程度

不高, 而农产品的丰歉存在着不确定性, 农产品市场价格存

在着不可预见性, 基层干部和农民难以及时掌握所需要的农

业信息, 对农产品市场信息缺乏相对准确的把握, 影响了订

单的签订和执行。比如农产品的收购价, 在市场价没有形成

时, 农民心里没底 , 不敢签订单。如果设了收购价, 企业又担

心收购时市场价格低于收购价格, 企业经济受损。由于农产

品大部分由单户分散生产, 农业信息采集量大 , 农产品市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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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测太难, 必然带来农业信息产品的集约性和可控性较差。

加上地方政府在农业信息化建设上主导作用发挥不够 , 农业

管理体制不合理, 所造成的信息生产割裂、失真, 使得本来不

发达的农业信息变得更加缺乏参照性。

1 .4 违约责任不落实, 约束力不大  违约率高是农业订单

合同的一大难题。由于法律、信用意识不强 , 当市场价格高

于合同价格时, 农民注重眼前利益, 将农产品自行出售, 不按

合同交货; 当市场价格低于合同价格时 , 企业出于自身的利

益, 不按合同接货。当农民违约时 , 企业面对千家万户难以

通过法律手段追究责任 ; 当企业违约时 , 农民由于法律意识

不强或缺乏相关的维权组织或诉讼费用高等原因 , 也不采取

法律手段追究责任 , 大多是找当地政府。据调查, 订单主体

承担违约责任的不到10 % 。由于违约责任不落实且订单主

体主观上放弃违约追究, 客观上削弱了订单的法律约束力。

1 .5 政府定位不准确 , 服务性不强  在实际工作中, 许多地

方政府部门把订单作为数字政绩和形象工程, 签订单后电视

上有影、报纸上有名, 疏于考察订单主体, 也没有充分考虑订

单实施的可操作性、订单兑现的可能性。据调查, 在各式各

样的农副产品展销会上 , 洽谈、签约的主要是地方政府部门

或专业合作组织, 动辄就是几百万元的订单, 但85 % 以上最

终没有兑现[ 2] 。在实际中, 农民与商家直接签约的订单很

少, 签得最多的是政府部门, 其次是有威望代表农民、有能力

组织农民的单位或个人, 如村委会、农村经济合作组织、销售

大户等。也就是说, 农民对“订单农业”的参与, 远不像人们

通常以为的那么直接、主动和全面。兑现率最高的农业订单

是农民与商家或龙头企业直接签订的, 兑现率最低的则是政

府部门签订的。由于政府服务错位、越位, 一定程度上影响

了订单农业的实际效果。

2  订单农业的调查与经济学分析

2 .1  调查样本与方法 为了准确掌握订单农业的现状,2006

年10 ～12 月, 笔者采取抽样调查的方法 , 先后在湖北省宜昌

市、荆州市、荆门市、天门市进行了调查, 调查农业订单860

份。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农业订单的比例、订单的履约情况、

订单违约责任的追究、农业订单的收益等。

2 .2 订单农业的经济学分析

2 .2 .1  订单农业的比较收益。订单农业是农业产业化发展

中的一种必备形式, 目前已占调查户的24 .5 % , 高的地方达

38 .6 % , 低的地方只有10 .0 % 。调查表明, 订单农业的增收

效果比较显著, 一般可增收500 ～1 000 元/ hm2 , 高的可达

2 000 元/ hm2 。农作物本身的价值越高增收越显著( 表1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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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表1 订单农业的比较效益

品名

订单农业

收益

元/ hm2

单价

元/ kg

常规农业

收益

元/ hm2

单价

元/ kg

增值

元/ hm2

棉花( 籽棉) 21 750 7 .80 21 000 7 .60 750

水稻( 杂交中稻) 12 960 1 .44 12 420 1 .38 540

油菜 6 240 2 .60 5 760 2 .40 480

西瓜 35 700 0 .80 33 650 0 .50～0 .601 700～2 050

 注 : 以2006 年江汉平原农作物交易价为参照。

2 .2 .2 订单农业的履约情况。订单农业实质上就是契约农

业, 而契约的真正含义是契约双方自愿订立 , 严格遵守。通

过调查( 表2) , 订单主要是由政府组织签订的, 这种类型达

78 .4 % , 而真正双方商订的只有21 .6 % 。在订单履约中 , 农

民违约的占30 % , 企业违约的占70 % 。农民违约主要原因是

部分一级优质稻区市场供不应求 , 农民将产品高价销给小商

贩; 企业违约主要原因是农民标准化生产水平不高, 产品品

质不高, 或因市场变化, 导致农产品价格变化太大, 而企业缺

乏相应的承受能力所致。

  表2 订单农业的履约情况

调查

地点

订单来源∥龙头企业数

双方自订 政府组织订

订单履约情况∥例数

农民违约 企业违约

是否承担

违约责任

宜昌   3   7 1 4 否

荆州 2 21 3 5 部分承担

荆门 5 8 1 9 部分承担

天门 1 4 4 3 否

合计 11 40 9 21

 注 : 农产品为水稻 , 调查对象为市级以上龙头企业。

2 .2 .3 承担违约责任的情况。从全国各地报道的结果看 ,

农业订单承担违约责任的很少, 究其原因, 通常认为农民缺

乏履约意识、质量意识和时间观念。在订单农业实践中, 当

市场价明显高于订单价时, 确实存在多数农户会不顾订单的

约定, 自行销售订单产品; 一旦市场价低于合同约定的收购

价后, 农民又要求按订单合同履约。农业订单由于以政府部

门签约居多, 给农民的感觉是, 政府下订单要种, 种好种坏政

府都得收。但据广西有关部门调查, 商家违约的现象比农民

严重得多。在未兑现的订单中, 商家违约的约占七成, 农民

违约的占三成。有关人士认为, 这是由于鲜活农产品市场的

不确定因素太多, 商家承担的风险相对较大, 因此履约的难

度也相对较大[ 2] 。

3  订单农业法制化的途径

订单农业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举措, 是促进农

业增效 , 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。因此, 必须增强订单农业主

体的法律意识, 尽快将订单农业纳入法制化管理, 保证利益

双方和谐发展。

3 .1 建立订单农业主体资格审查机制, 强化履约能力责任

 履约率低是阻碍订单农业发展的最大障碍, 造成这种状况

的根本原因是订单农业主体法制观念淡薄, 承担责任的能力

太弱。提高订单农业主体的承受力, 强化其法制观念, 是解

决履约率的关键。因此, 必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, 建立订单

农业主体资格审查机制, 提高订单双方的履约能力。

首先, 明确政府相关部门审查订单农业主体资格的权

责。可以在乡镇成立农业产业化办公室, 制定相应的法规授

予乡镇农业产业化办公室审查订单农业主体资格的权责, 通

过审查把一些不具备主体资格的组织或个人淘汰掉, 减少或

避免农业订单纠纷 , 提高履约率。其次, 明确政府相关部门

审查订单农业主体资格的程序。订单农业资格审查涉及到

广大市场主体和农民 , 为了防止有关部门审查标准程序不一

致, 必须在相关法规中, 明确审查的程序以及不服审查结果

的救济途径和办法。最后, 明确参与订单农业签约主体基本

资本信用的条件。履约率低与订单主体的基本资本信用的

条件有关, 应当通过法规规定明确的资本信用条件, 确保参

与订单农业主体的履约率。

3 .2 建立订单农业服务的中介信息体系, 强化中介服务责

任 农业服务中介信息体系不健全也是导致订单农业履约

率低的原因 , 应当建立完善订单农业信息服务体系, 促进信

息服务主体的形成 , 使信息优势向收益优势转换。首先 , 可

以由乡镇农业大户牵头或农业协会组织成立农业信息中介

服务组织。这些组织按市场机制负责订单农业的落实。其

次, 可以组织农户以现金、实物或土地使用权入股, 成为中介

组织的股东。鼓励支持龙头企业通过订单与农民建立长期

合作关系, 共建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, 进而发展产业化经营 ,

走向农民与龙头企业合作共赢的健康轨道[ 3] 。最后, 由中介

组织负责订单农业的信息服务、组织、担保, 促进订单服务农

业的履约。从而使订单农业能在中介信息的配合下, 发挥更

有效的作用。

3 .3 健全订单农业执行的法律监督机制, 强化违约惩戒责

任 法律监督是协议履行的保证。首先, 应当为订单农业的

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。有关部门应针对订单农业发展

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, 尽快完善法律法规, 发挥政府部门监

督、服务职能。要建立健全订单农业执法体系, 在订单农业

发展中, 加强涉农合同法律法规培训, 提高订单农业合同主

体法律意识 ; 建立订单农业合同信用档案, 为农户与企业或

其他组织提供信息咨询服务; 针对农产品的不同属性, 制定

各种订单农业合同示范文本; 引导当事人参照示范文本签

约, 规范当事人签约履约行为; 依法打击合同欺诈, 严惩违约

者等[ 4] 。法院、司法服务所要依照《合同法》、《担保法》等法

律法规为订单农业提供优质服务 , 对农业订单的履行实施有

效的监督。其次, 要大力倡导诚信意识, 提高违约成本, 促进

合同自觉履行。要通过入股、合伙等方式把农户、中介组织、

龙头企业的利益结合在一起, 加大违约成本的落实。按照经

济学的博弈理论, 提高违约成本 , 若违约成本大, 则农户和商

人的最优战略都是履约[ 5] 。最后, 司法机关要提高服务意

识, 提高案件审理和执行的效率, 形成依法订单、履约、惩戒

的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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